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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击剑竞赛规程 

（征求意见稿） 

 

一、竞赛项目 

男子（6项）：花剑、重剑、佩剑个人赛和团体赛 

女子（6项）：花剑、重剑、佩剑个人赛和团体赛 

二、运动员资格 

  (一) 符合《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运动员代表资格规定》（体竞字

[2018]128号）的有关规定。 

(二)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体

竞字[2019]121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

补充规定》（体竞字[2020]168号）的有关规定。 

(三)符合《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配合做好全军专业体育力量调整

改革工作的通知》（体竞字[2020]）176号的有关规定。 

（四）香港、澳门直接获得决赛个人赛和团体赛资格，不占用决

赛配额。 

（五）决赛参赛运动员须至少参加一站预赛并取得有效成绩（除

香港、澳门和东京奥运会组合参赛单位外）。 

三、参加办法 

（一）各剑种选拔 38至 50名运动员参加个人赛和 8至 11个队伍

参加团体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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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格赛随队官员人数按照资格赛竞赛规程执行。决赛随队

官员人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体

竞字[2019]121号）执行。 

四、竞赛办法 

（一）资格赛竞赛办法 

1. 资格赛在 2021年举行，共设 4站，分别与全国冠军赛分站赛、

总决赛（成年组）和锦标赛结合。 

2. 全国冠军赛分站赛每单位每剑种个人赛限报 8 名运动员、团

体赛限报 1个队，全国冠军赛总决赛（成年组）和锦标赛每单位每剑

种个人赛限报 4名运动员、团体赛限报 1个队。个人赛和团体赛参赛

运动员可不同。运动员不可兼项参赛。 

3.香港、澳门可不参加资格赛；如参加，需参加全部 4站资格赛。 

4.个人赛 

第 1站资格赛排位依据全国击剑比赛成年组个人总积分排名，第

2 至 4 站资格赛排位依据资格赛个人总积分排名，进行小组循环赛和

直接淘汰赛。 

5.团体赛 

团体赛进行直接淘汰赛。团体赛排位办法如下： 

（1）前 3 站资格赛：依据指标“团体赛 3 名运动员个人赛名次

之和的排名”；如并列，则依次采取以下方式决定先后次序：比较个

人赛最好名次、比较个人赛第二好名次、抽签。 

（2）第 4站资格赛：依据指标“前 3站资格赛总积分排名 + 第

4 站资格赛 3 名运动员个人赛名次之和的排名”；如并列，则依次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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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以下方式决定先后次序：比较个人赛名次之和、比较个人赛最好名

次、比较个人赛第二好名次、抽签。 

（3）如团体组成运动员未在个人赛中获得有效成绩或由其他剑

种运动员兼项补充，则其个人赛名次按照最后一名“加 1”计算。 

（二）决赛参赛名额分配办法 

1.团体赛 

（1）第4站资格赛每剑种团体前8名的队伍获得决赛团体赛资格； 

（2）香港、澳门直接获得决赛每剑种 1个团体赛资格。 

（3）东京奥运会上参加团体赛的单位，可继续组合参加同一小项

的决赛。 

2.个人赛 

（1）获得决赛团体赛资格的 8至 10支队伍，每队参加决赛团体

赛的 3名正选运动员自动获得决赛个人赛资格，共录取 24至 30名运

动员。团体赛替补运动员属编外人员。 

（2）此后，根据资格赛个人总积分排名，依次录取未获得团体赛

资格的队伍的运动员进入决赛，每队按此标准最多录取 2名运动员。 

（3）结合各剑种实际发展情况，参加个人赛决赛的运动员总数具

体分配数额为：女子花剑个人赛资格不超过 43人，男子花剑个人赛资

格不超过 41人，女子重剑个人赛资格不超过 44人，男子重剑个人赛

资格不超过 50人，女子佩剑个人赛资格不超过 38人，男子佩剑个人

赛资格不超过 42人。 

（4）已获得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的运动员，可自动获得决赛个人

赛资格。该名额不占用其所在单位名额，且不受各单项分配数额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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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单位获得的超出名额，需通过资格赛个人总积分排名顺序获得，该

排名顺序不得超过各单项最大名额分配数。 

（5）如某名运动员因故放弃或失去已经获得的个人赛资格，则这

部分名额将根据资格赛个人总积分排名依次再分配给其他运动员。 

3.运动员或其代表单位出现以下情况的，将酌情取消其已获得的

参赛名额，因此造成的名额空缺，不得由本单位其他运动员替换，这

部分名额将根据本办法进行再分配： 

（1）兴奋剂违规问题； 

（2）因赛风赛纪问题被停赛。 

4.各队参赛名单的确定截止至最后一次报名。 

（三）决赛竞赛办法 

1.个人赛 

根据 2021年全部 4站资格赛总积分排名，前 8名运动员轮空，其

他运动员按照资格赛总积分排名排位，进行小组循环赛，小组赛后排

名前 24位的运动员和 8名轮空运动员组成 32表进行直接淘汰赛。其

中，轮空的 8名运动员将于小组赛后按照两两抽签的原则进行再排位。

第 3名不并列。 

2.团体赛 

团体赛进行直接淘汰赛。团体赛排位办法如下： 

（1）第一排位：内地队伍按照指标“4站资格赛总积分排名 + 决

赛 3名运动员个人赛名次之和的排名（除香港、澳门和东京奥运会组

合参赛单位外）”获得第一排位；如并列，则依次采取以下方式决定

先后次序：比较个人赛名次之和、比较个人赛最好名次、比较个人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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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好名次、抽签。 

（2）第二排位：所有队伍（含香港、澳门和东京奥运会组合参赛

单位）按照指标“决赛 3名运动员个人赛名次之和的排名”获得第二

排位；如并列，则依次采取以下方式决定先后次序：比较个人赛最好

名次、比较个人赛第二好名次、抽签。 

（3）正式排位：将香港、澳门和东京奥运会组合参赛单位按照第

二排位得出的位置同时插入第一排位中，后续队伍位置同时依次顺延，

形成团体赛正式排位。第一排位中与第二排位中香港、澳门和东京奥

运会组合参赛单位位置相同的内地队伍，与香港、澳门和东京奥运会

组合参赛单位在正式排位中的先后次序由决赛个人赛最好名次决定；

如并列，则依次采取以下方式决定先后次序：比较个人赛第二好名次、

比较个人赛第三好名次、抽签。 

（4）如香港、澳门和东京奥运会组合参赛单位不参加决赛团体赛，

则第一排位即为正式排位。 

（5）如香港、澳门参加资格赛团体赛，且参加决赛团体赛，则按

照指标“4站资格赛总积分排名 + 决赛 3名运动员个人赛名次之和的

排名”获得排位；如并列，则依次采取以下方式决定先后次序：比较

个人赛名次之和、比较个人赛最好名次、比较个人赛第二好名次、抽

签。 

（6）如团体组成运动员未在个人赛中获得有效成绩或由其他剑种

运动员兼项补充，则其个人赛名次按照最后一名“加 1”计算。 

3.如参加决赛的队伍成员中有因伤病不能参加团体赛者，可于赛

前 24小时报大会竞赛委员会同意，由同一性别其他剑种获得决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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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动员兼项替补。 

4.比赛所需器材装备由各参赛队自备，并须符合竞赛规则。 

五、体能测试 

体能测试分为必测项目和选测项目，其中必测项目为 4项，选测

项目任选 1项。 

（一）必测项目（运动员须按照如下顺序进行测试）： 

1.3000米跑 

2.坐位体前屈 

3.30秒双飞跳绳 

4.30米冲刺跑 

 （二）选测项目： 

1.腹肌耐力 

2.背肌耐力 

3.卧推相对力量 

4.引体向上 

得分计算方法：必测项目总分不设限；必测项目总分与 1个自选

项目相加总分达到 25分即为合格（评分标准详见附件 2）。 

（三）测试方法: 

1.每站资格赛专项比赛前统一对全体参赛人员进行体能测试。进

入个人赛单败淘汰赛的运动员体能测试成绩必须达到 25分，否则淘汰，

由后续人员递增；体能测试成绩未达到 25分的运动员，当站比赛个人

赛积分为 0。 

2.参加团体赛的运动员，体能测试成绩必须达到 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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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录取名次与奖励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体竞字

[2019]121号）执行。 

七、报名和报到 

资格赛按补充通知的规定执行；决赛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

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体竞字[2019]121 号）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第十四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补充规定》（体竞字[2020]168 号）

执行。 

八、技术官员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体竞字

[2019]121 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补

充规定》（体竞字[2020]168号）执行。 

九、兴奋剂和性别检查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体竞字

[2019]121 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补

充规定》（体竞字[2020]168号）执行。 

十、仲裁 

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照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击剑协会有关规定

执行。 

十一、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1.资格赛积分表 

      2.击剑项目体能测试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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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资格赛积分表 

 

个人赛 1 2 3 
5- 

8 

9- 

12 

13- 

16 

17- 

20 

21- 

24 

25- 

28 

29- 

32 
33- 

第 1-3站 32 26 20 14 10 8 6 5 4 3 0 

第 4站 48 39 30 21 15 12 8 7 6 5 0 

 

团体赛 1 2 3 4 5 6 7 8 
9- 

16 
17- / 

第 1-3站 32 26 22 18 14 12 10 8 4 0 / 

第 4站 48 39 33 27 21 18 15 12 6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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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击剑项目体能测试评分标准 

 

得分 

必测4项 选测1项 

3000米跑 

（min） 

30米跑 

（s） 

坐位体前屈 

（cm） 

双摇跳绳（次

/30s） 

 背肌耐力（s） 腹肌耐力（s） 卧推 

（BW） 

引体向上 

（次）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0 10:00 11:40 4.2 4.7 38.3 38.8 75 70   150 120 150 120 1.2 1 24 15 

9.5 10:15 11:52   36.8 37.6 74 69   145 115 145 115 1.15 0.95 23 14 

9 10:30 12:04 4.3 4.8 35.3 36.4 73 68   140 110 140 110 1.1 0.9 22 13 

8.5 10:45 12:16   33.8 35.2 72 67   135 105 135 105 1.05 0.85 21 12 

8 11:00 12:28 4.4 4.9 32.3 34 71 66   130 100 130 100 1 0.8 20 11 

7.5 11:15 12:40   30.8 32.8 70 65   125 95 125 95 0.95 0.75 19 10 

7 11:30 12:52 4.5 5 29.3 31.6 69 64   120 90 120 90 0.9 0.7 18 9 

6.5 11:45 13:04   27.8 30.4 68 63   115 85 115 85 0.85 0.65 17 8 

6 12:00 13:16 4.6 5.1 26.3 29.2 67 62   110 80 110 80 0.8 0.6 16 7 

5.5 12:15 13:28   24.8 28 66 61   105 75 105 75 0.75 0.55 15 6 

5 12:30 13:40 4.7 5.2 23.3 26.8 65 60   100 70 100 70 0.7 0.5 14 5 

4.5 12:45 13:52   21.8 25.6 64 59   95 65 95 65 0.65 0.45 1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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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3:00 14:04 4.8 5.3 20.3 24.4 63 58   90 60 90 60 0.6 0.4 12 3 

3.5 13:15 14:16   18.8 23.2 62 57   85 55 85 55     

3 13:30 14:28 4.9 5.4 17.3 22 61 56   80 50 80 50     

2.5 13:45 14:40   15.8 20.8 60 55   75 45 75 45     

2 14:00 14:52 5.0 5.5 14.3 19.6 59 54   70 40 70 40     

1.5 14:15 15:04   12.8 18.4 58 53   65 35 65 35     

1 14:30 15:16 5.1 5.6 11.3 17.2 57 52   60 30 60 30     

0.5 14:45 15:28   9.8 16 56 51   55 25 55 25     

0 15:00 15:40 5.2 5.7 8.3 14.8 55 50   50 20 50 20     

 

 

 


